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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分级标准

	特别重大事件
	重大事件
	较大事件
	一般事件

	1.发生造成30人以上死亡，或者100人以上重伤（包括急性工业中毒，下同）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。
2.因燃气供应中断，造成5万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48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3.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

	1.发生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，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。
2.因燃气供应中断，造成3万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24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3.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、10万人以下或者造成重要交通枢纽停止运行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	1.发生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，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。
2.因燃气供应中断，造成1万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24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3.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、5万人以下，或者造成县重要单位、重要公共建筑物、客运站、县区商业集中地周边道路交通中断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	1.发生1人以上、3人以下死亡，或者1人以上、10人以下重伤，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。
2.因燃气供应中断，造成5000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24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3.需要紧急转移安置2000人以上、1万人以下，或者造成交通主干道交通中断或者双向交通阻塞的燃气突发事件。


注：“以上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
